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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保监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
金支付参保人员购买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

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
渝人社发〔2015〕6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保险公司重庆（市）

分公司：
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改

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14〕35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市城

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参保人员购买商业健康保

险、意外伤害保险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保险产品

（一）产品范围

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（以下简称医保个人账户）

资金支付参保人员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应为经保

险监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的，但不包含带有投资理财性质、保险期

内返还条款的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产品（以下统称保险

产品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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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保险公司积极开发符合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特点、满足多

样化需求的专属保险产品。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条款费率

规定的前提下，给予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投保的参保人员最大

的费率优惠。

（二）产品申报

1．申报单位

我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，具有经中国保监会审批或备案

的保险产品，具备相适应的服务能力，近三年无重大保险违法行

为的商业保险机构，由其市级分公司（以下简称申报单位）统一

申报。

2．申报方式

申报单位首先向重庆保监局提出产品备案，并提交以下资料

（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：

（1）保险产品的使用介绍材料，包括条款费率、购买方式、

理赔方式等；

（2）申报产品不包含投资理财性质、保险期内返还条款的声

明承诺书；

（3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申报单位取得重庆保监局出具的产品备案确认书后，向市社

会保险局自愿申报，并提交以下资料（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：

（1）保险产品信息申报表（附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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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重庆保监局出具的产品备案确认书；

（3）保险产品的使用介绍材料，包括条款费率、购买方式、

理赔方式等；

（4）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（三）审核流程

1．申报单位于每年 12 月或 5 月的前 5 个工作日内将产品备

案材料交重庆保监局，重庆保监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，对

于符合产品范围的，出具产品备案确认书。

2．申报单位于每年 1 月或 6 月的前 5 个工作日内将申报资

料及有关情况交市社会保险局，市社会保险局在 1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初审。

3．对市社会保险局初审合格的保险产品，市人力社保局在

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。符合条件的，向社会公示 7 天后，对无

异议的正式对外公布。

4．市社会保险局及时将正式对外公布的保险产品维护到医保

信息系统，纳入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。

（四）产品退出

商业保险公司拟停办的保险产品，由其市级分公司按照以下

程序办理注销手续：

1．将拟停办的保险产品，在注销或停售前 30 日书面报市社

会保险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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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市社会保险局对申报单位报告停办的保险产品直接办理注

销手续，同时报市人力社保局对外公布。

对于产品申报时隐瞒有关情况、提供虚假资料，经营过程中

存在销售误导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侵害参保人员合法权益、情

节严重的，市人力社保局会商重庆保监局后对外公布注销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愿意承担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参保人员购买保险产品的服

务、其市级分公司具有市人力社保局公布的保险产品的商业保险

机构，向当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提出书面承办申请。

经其审核同意后，与当地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签订服务协议，作为

我市医保个人账户资金支付参保人员购买保险产品费用的承办机

构（以下简称协议商业保险公司）。

三、基金结算

（一）协议商业保险公司应在每月前 5 日内，向协议的医保

经办机构申报上月参保人员用其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保险产品

的费用情况。医保经办机构接到申报后，应在 10 日内进行费用结

算，15 日内对结算费用进行拨付。

（二）参保人员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购买保险产品发

生退保或减保的，由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缴纳部分对应的退保金或

批减保费，应当退还至其本人医保个人账户。

四、有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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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社保部门应按市里统一要求和

业务规范进一步细化经办流程，加强对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使用合

规情况的日常监管和查处工作，认真指导督促协议商业保险公司

按规定为参保人员做好服务。

（二）各协议商业保险公司应加强正面宣传，强化内部管理

和系统建设，严格依法合规经营，并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履行赔偿

或给付保险金义务。不得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，严禁

销售误导；不得利用开展此项业务为其他机构或个人牟取不正当

利益；不得借助行政权力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强制参保人员投保；

不得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或个人从事销售活动。

五、本通知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重庆市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健康保险、意

外伤害保险产品申报表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重 庆 保 监 局

2015 年 1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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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
购买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申报表

企业名称（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 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申报产品名称 企业（保险公司） 产品简介 备注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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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:1. 经保险监管部门审批同意的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的书面意见材料；

2. 商业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的使用介绍材料。包括条款费率、购买方式、理赔方式等；

3. 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。


